
福建省直考区关于 2025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中级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福建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2025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福建考区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闽会考办〔2024〕8 号），现就福建省直考区

2025 年度中级资格考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 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

2．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3．热爱会计工作，具备相应的会计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

（二）具体条件

除具备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大学专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 5 年。

2.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会计工作满 4 年。

3.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会计工作满 2 年。

4.具备硕士学位，从事会计工作满 1 年。

5.具备博士学位。

6.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统计、审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

（三）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士专业学位、会计博士专业学位的人员，

报考中级会计资格考试可免试《财务管理》科目。申请免试者应在考试报名期间通过全国会计

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https://ausm.mof.gov.cn/）提交中级会计资格考试免试申请。经审核确认

后，可以免试。2024 年度已提交并经过审核确认的人员，无需再次申请。

（四）有关学历（学位），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或学位。

（五）有关会计工作年限，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参加中级资格考试工作年限为

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外籍人员在境内外的会计从业经历，可计入从事

会计工作年限。

（六）符合报名条件的在职在岗人员按属地化原则在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符合报名条

件的在校学生，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符合报名条件的其他人员，在其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报

名。

（七）符合报名条件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和外籍人员，按照就近方便的原则在内地报

名。在中国境内有工作单位的，在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为境内学校在校学生的，在其学籍

所在地报名；其他人员在其境内居住地报名。

https://ausm.mof.gov.cn/index/


二、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

（一） 考试科目

中级资格考试科目为《财务管理》、《经济法》和《中级会计实务》。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

的人员应在连续 2 个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方可取得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二） 考试时间

中级资格定于 2025 年 9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各科目具体考试时间如下：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

9 月 6 日-8 日

08:30-11:15

中级会计实务

13:30-15:30

经济法

17:45-20:00

财务管理

三、省直考区选择

（一）信息采集属地为福州辖区的省直中直单位、中央驻闽单位、驻闽部队以及属地为福

州辖区的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考生。

（二）信息采集地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考生。

四、报名方式、流程、缴费时间及注意事项

（一）报名方式：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具体如下：

1.自行审核报名：考生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报考条件，如实填写相关个人信息，对所填报的

信息履行真实性承诺。

2.考后资格审核：中心将在考试结束后，对考试成绩通过的考生进行报名信息、报名资格

的审核。资格审核的具体时间将通过福建省财政厅政务公开栏目另行通知。

（二）报名流程及缴费时间

1.考生需登录“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https://ausm.mof.gov.cn/）完成信息采集，

并由采集地的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报考。

2.2025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2 日 12:00 时,“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 开通中级会

计资格考试报名。报名系统截止时间为 7 月 2 日 12:00 时，缴费截止时间为 7 月 2 日 18:00 时，

未完成缴费的考生视为报名未成功。

（三）注意事项

1.考生应于 6 月 23 日前完成信息采集或信息变更，以免因未完成信息采集或已采集信息不

符合中级考试报名条件影响报名。

https://ausm.mof.gov.cn/index/


2.在进行网上报名时，需自行下载打印保存网上报名信息表，在考试通过后进行考后资格

审核时提交。

3.若考生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考后资格审核或考生不符合文中规定的报考条件，给予其

单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4.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

部令第 31 号），考生若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

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给予其单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并将其违纪违规行为

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五年。

五、考试大纲

使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 2025 年度中级会计资格考试大纲。

六、准考证打印

2025 年 8 月 12 日前，请关注福建省财政厅政务公开网会计管理栏目发布的准考证网上打

印起止时间通知。

七、成绩公布时间

2025年 10月 31日前，财政部会计财务评价中心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

上公布中级会计资格考试成绩。如对分数有疑义，中心可为提出复核申请的省直考区考生，提

供相关科目的明细分值。

八、咨询电话：0591-87097038

福建省会计考试管理中心

2025 年 4 月 16 日


